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流動學習裝置 借用申請表 

 申請人填寫 職員填寫 姓名 (學生編號) 班別 / 學號 學科 /科老師  借用期 派機 日期 回收 日期 借出日期 歸還日期 
 

 

 

 

   02/09/2020   借用理由：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用章則： 
 學校擁有流動裝置及其所附軟件版權。學生應善用流動學習裝置以促進學習，並應遵守使用指引(詳見背頁)，否則學校有權立即終止其借用資格而不作另行通知。 

 

 在借用期完結前一星期，電腦組會發出歸還提示，借用人應依照知書上的日期、時間和地點帶回整套流動裝置辦理歸還或續借手續。逾期歸還之申請者，其借用紀錄會被保存，直接影響其下次申請借用資格之考量。 
 

 學生應妥善保管流動裝置，應把裝置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如有遺失或損壞，需負上賠償責任。借用人亦有責任維護好裝置內的資料，若有任何資料遺失，校方概不負責。  
� 本人明白上述裝置為學校擁有的財產並承諾負上保管學校財產的責任，本人會遵守上述章則而 最終之借用批核權由校方決定。  必須剔選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腦組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細閱簽署後，交回4/F電腦組) 

  

申請結果 

�接納    �不接納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流動學習裝置使用指引 流動學習裝置是學校提供作為輔助學生學習的工具，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 ， 在 使 用 上 ， 學 生 應 遵 守 下 面 使 用 指 引 ， 以 善 用 此 學 習 工 具 。  1. 在校內，學生必須按老師指引攜帶及使用認可流動學習裝置，並必定得到老師允許才可在課堂使用。 2. 學生應在適當地方使用流動學習裝置，例如課室或指定地方等。 3. 學生應視裝置為學習工具，切勿安裝「非學習」用的程式。 4. 學生可透過學校無線網絡 (WIFI) 連接裝置至互聯網，由於網絡只供學習用，學生不應連接其他流動裝置，例如手提電話。 5. 學生應小心保管自己的流動學習裝置。 6. 學生應分配恰當時間使用裝置，使用時需注意頸部、手腕及背部姿勢，以避免眼睛過度疲累或身體其他部份勞損。 7. 學生應確保裝置有足夠電量於課堂上使用。 8. 若裝置發現故障及有任何破損，學生應立即通知學校電腦組及班主任。 借用章則： 

 學校擁有流動裝置及其所附軟件版權。學生應善用流動學習裝置以促進學習，並應遵守使用指引，否則學校有權立即終止其借用資格而不作另行通知。  
 在借用期完結前一星期，電腦組會發出歸還提示，借用人應依照知書上的日期、時間和地點帶回整套流動裝置辦理歸還或續借手續。逾期歸還之申請者，其借用紀錄會被保存，直接影響其下次申請借用資格之考量。  
 學生應妥善保管流動裝置，應把裝置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如有遺失或損壞，需負上賠償責任。除自然損耗外，申請者須負上賠償責任，賠償金額由學校釐定，原則為流動學習裝置於當時之參考價值，或借用者購回相同型號或學校建議之型號抵償已損壞之流動學習裝置。借用人亦有責任維護好裝置內的資料，若有任何資料遺失，校方概不負責。 
 參考價值為器材原來價值減去折舊價值，因電腦器材屬於快速折舊性質，會採取每年以原價百份之二十五的價值作折舊。未能履行賠償責任之借用人，其申請資格將被褫奪，直至其責任被履行，才能恢復。  

 


